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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37099—2018《绿色物流指标构成与核算方法》,与GB/T37099—2018相比,除

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绿色物流”“可再生能源”“共同配送”的定义(见3.1、3.2、3.3,2018年版的3.1、3.3、

3.7);

b) 删除了“容积率”“降解塑料”“可再利用材料”“减量化包装”的术语和定义(见2018年版的3.2、

3.4、3.5、3.6);

c) 增加了“新能源载运工具”“新能源装卸搬运工具”“清洁环保载运工具”“绿色建材”的定义(见

3.7、3.8、3.9、3.10);

d) 将二级指标“管理”更改为一级指标“管理指标”(见表1,2018年版的表1),增加了其项下二级

指标“组织与规划”“制度与体系”及相应的指标说明与核算方法(见表1、5.1.1、5.1.2),删除了

三级指标“物流管理体系”“物流运营方案”“物流信息化水平”及相应的指标说明与核算方法

(见2018年版的表1、5.1.5.1、5.1.5.2、5.1.5.3);

e) 在二级指标“设施”项下的三级指标中,增加了“绿色建材使用率”“可再生能源发电与储能系

统”“雨水回收循环利用系统”及相应的指标说明与核算方法(见表1、5.2.1.1、5.2.1.3、5.2.1.4);
将“库区绿地率”更改为“绿化覆盖率”,并更改了其指标说明与核算方法(见表1、5.2.1.5,2018
年版的表1、5.1.1.4);删除了“物流节点选址”“容积率”及相应的指标说明与核算方法(见2018
年版的表1、5.1.1.1、5.1.1.2);

f) 在二级指标“设备”项下的三级指标中,增加了“能源计量器具应用率”及相应的指标说明与核

算方法(见表1、5.2.2.5);将“清洁能源装卸设备占比”更改为“新能源装卸搬运工具比重”、“场
库高效灯具占比”更改为“高能效设备比重”、“新能源车或符合国家最新环保要求车辆(铁路货

车/船舶/货运飞机)占比”更改为“新能源载运工具比重”“清洁环保载运工具比重”,并更改了

相应的指标说明与核算方法(见表1、5.2.2.3、5.2.2.6、5.2.2.1、5.2.2.2,2018年版的表1、

5.1.2.1、5.1.2.3、5.1.2.4);

g) 在二级指标“能源”项下的三级指标中,将“场库单位容积能耗”更改为“物流节点单位容积能

耗”、“载运工具百吨(立方米/车)公里燃料消耗量”更改为“载运工具吨公里能耗”,并更改了相

应的指标说明与核算方法(见表1、5.2.3.2、5.2.3.1,2018年版的表1、5.1.3.1、5.1.3.2);

h) 将二级指标“物流包装材料”更改为“包装”(见表1、2018年版的表1),其项下的三级指标

中,增加了“再生材料包装使用率”“环保油墨使用率”及相应的指标说明与核算方法(见表1、

5.2.4.3、5.2.4.4);将“生物降解塑料包装材料使用率”更改为“生物降解塑料包装使用率”、“减
量化包装材料使用率”更改为“减量化包装使用率”,并更改了相应的指标说明与核算方法(见
表1、5.2.4.1、5.2.4.2,2018年版的表1、5.1.4.1、5.1.4.3);删除了“可再利用包装材料使用率”及
相应的指标说明与核算方法(见2018年版的表1、5.1.4.2);

i) 在二级指标“设施设备利用”项下的三级指标中,将“场库单位面积(容积)吞吐量”更改为“物流

节点单位面积(容积)利用率”,并更改了相应的指标说明与核算方法(见表1、5.3.1.2,2018年

版的表1、5.2.1.1);删除了“载运工具载重量(容积)利用率”“机械设备使用率”及相应的指标

说明与核算方法(见2018年版的表1、5.2.1.3、5.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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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在二级指标“物流作业”项下的三级指标中,增加了“实载率”“散货密闭覆盖率”“铁路和水路货

运周转量比重”“重复用水量比重”及相应的指标说明与核算方法(见表1、5.3.2.1、5.3.2.2、

5.3.2.4、5.3.2.7);删除了“货损率”“不合格品(含废弃物)合规处理率”及相应的指标说明与核

算方法(见2018年版的表1、5.2.2.3、5.2.2.5);

k) 增加了二级指标“数智化运营”(见表1),其项下三级指标“电子面单使用率”“智能设备覆盖

率”“能耗智能监控率”“智能调度覆盖率”及相应的指标说明与核算方法(见表1、5.3.3.1、

5.3.3.2、5.3.3.3、5.3.3.4);

l) 在二级指标“温室气体”项下的三级指标中,将“单位业务量温室气体排量”更改为“运输活动单

位业务量温室气体排放量”“物流节点单位业务量温室气体排放量”,并更改了相应的指标说明

与核算方法(见表1、5.4.1.1、5.4.1.2,见2018年版的表1、5.3.1.1);

m) 将二级指标“固液体污染”更改为“固体废物”“液体污染物”(见表1,2018年版的表1),将其项

下三级指标“单位业务量固体污染物产生量”更改为“单位业务量固体废物产生量”、“固液体污

染物合规处理率”更改为“固体废物合规处理率”“液体污染物合规处理率”,并更改了相应的指

标说明与核算方法(见表1、5.4.3.1、5.4.3.2、5.4.4.2,2018年版的表1、5.3.3.1、5.3.3.3);

n) 在二级指标“噪声污染”项下的三级指标中,增加了“作业岗位噪声暴露控制率”及相应的指标

说明与核算方法(见表1、5.4.5.2)。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9)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南网供应链集团有限公司、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港口陆海国际物流集团发展有限公司、辽宁科技大学、山东港口烟台港集团有限公司、安得智联供

应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亿海蓝(北京)数据技术股份公司、福建叁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交智运有限

公司、南网碳资产管理(广州)有限公司、上海朗晖慧科技术有限公司、河北省烟草公司邢台市公司、浙江

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杭州乾锦输送设备有限公司、日日顺供应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物资

节能中心、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北京节能环保中心、北京市平谷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北京工商大学、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济南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曹惠蕾、金蕾、金玉然、林俊昌、赵洁玉、田新华、王玮、黄东辉、林泰恩、刘帆、

吴锡明、罗石贵、陈晖、陈臻、郝亚丽、吕红刚、郭巧、鞠衍亮、兰洪杰、张旭、侯海云、刘哲、崔丹丹、刘然、
张庆环、蒋浩、赵川、郝皓、朱晓林、秦玉鸣、李俊峰、庄云鹏、邢海龙、张克、梁艳杰、赵恒、钟炯聪、王会娟、
吴凡、张赛楠、王晓晓、上官士霞、郭伟祥、张旋、陈勇、陈维如、王钧泽、代卫星、甄新年、丁荔诗、吕益铭、
乔显苓、宋原、吴庆念、赵雪、邹非、刘若微、王煦。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8年首次发布为 GB/T37099—2018;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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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物流指标构成与核算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物流活动的绿色物流指标构成,描述了指标说明与核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有物流活动的企业的绿色物流指标选用和核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18354 物流术语

GB/T21334 物流园区分类与规划基本要求

GB/T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30334 物流园区服务规范及评价指标

GB/T44054 物流行业能源管理体系实施指南

GB/T44854—2024 物流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WB/T1134 物流企业绿色物流评估指标

WB/T1135 物流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ISO14083 温室气体 运输链运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量化和报告(Greenhousegases—

Quantificationandreportingofgreenhousegasemissionsarisingfromtransportchainoperations)

3 术语和定义

GB/T18354、WB/T113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物流 greenlogistics
通过采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合理规划和实施物流活动,优化资源利用,减少物流活动对环境影

响和温室气体排放的过程。

3.2
可再生能源 renewableenergy
能够在较短时间内通过自然过程不断补充和再生而取得有用能的能源。
注: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

3.3
共同配送 jointdistribution
由多个企业或其他组织整合多个客户的货物需求后联合组织实施的配送方式。
[来源:GB/T18354—202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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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温室气体 greenhousegas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

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分。
[来源:GB/T32150—2015,3.1]

3.5
大气污染物 airpollutants
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排入大气的、浓度超过一定标准时对人或环境产生有害影响的物质。
[来源:HJ524—2009,3.4]

3.6
气态污染物 gaseouspollutants
指排气污染物中的一氧化碳(CO)、碳氢化合物(HC)和氮氧化物(NOx)。碳氢化合物(HC)以C1

当量表示(假定碳氢比为1∶1.88),氮氧化物(NOx)以二氧化氮(NO2)当量表示。
[来源:GB20891—2014,3.11]

3.7
新能源载运工具 newenergy-poweredcarryingequipment
以电力、氢能等非常规能源为动力来源的运输装备。
注:主要包括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氢燃料电池驱动的汽车、船舶、飞机、火车等。

[来源:WB/T1134—2023,3.3,有修改]

3.8
新能源装卸搬运工具 newenergy-poweredloading/unloadingequipment
以电力、氢能等非常规能源为动力来源的装卸和搬运装备。
注:主要包括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氢燃料电池驱动的叉车、吊车等。

3.9
清洁环保载运工具 cleanandenvironment-friendlyfueledcarryingequipment
采用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常规能源,或以清洁能源取代常规能源的运输工具。
注:主要包括以国家及行业最新环保标准汽柴油、天然气、甲醇、乙醇、生物燃料、低硫船用燃料油、可持续航空燃料

等作为动力来源,发动机满足国家最新排放标准的汽车、船舶、飞机、火车等。

[来源:WB/T1134—2023,3.4,有修改]

3.10
绿色建材 greenbuildingmaterial
在全生命期内可减少对资源的消耗、减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节能、减排、安全、健康、便利和可

循环特征的建材产品。
[来源:GB/T50378—2019,2.0.5,有修改]

4 绿色物流指标构成

绿色物流指标宜符合表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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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绿色物流指标构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管理指标
组织与规划

制度与体系
—

资源指标

设施

设备

能源

包装

绿色建材使用率

建筑节能率

可再生能源发电与储能系统

雨水回收循环利用系统

绿化覆盖率

新能源载运工具比重

清洁环保载运工具比重

新能源装卸搬运工具比重

标准化周转器具比重

能源计量器具应用率

高能效设备比重

载运工具吨公里能耗

物流节点单位容积能耗

使用可再生能源电量比重

生物降解塑料包装使用率

减量化包装使用率

再生材料包装使用率

环保油墨使用率

运营指标

设施设备利用

物流作业

数智化运营

周转器具循环使用比重

物流节点单位面积(容积)利用率

实载率

散货密闭覆盖率

集装单元化运输比重

铁路和水路货运周转量比重

共同配送比重

物流包装回收率

重复用水量比重

电子面单使用率

智能设备覆盖率

能耗智能监控率

智能调度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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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绿色物流指标构成 (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环境指标

温室气体

大气污染

固体废物

液体污染物

噪声污染

运输活动单位业务量温室气体排放量

物流节点单位业务量温室气体排放量

单位业务量载货汽车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单位业务量柴油叉车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单位业务量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单位业务量固体废物产生量

固体废物合规处理率

单位业务量液体污染物排放量

液体污染物合规处理率

噪声排放值

作业岗位噪声暴露控制率

5 绿色物流指标说明与核算方法

5.1 管理指标

5.1.1 组织与规划

考核期内,企业具有绿色发展管理部门或由多部门专职人员组成的绿色发展管理协调工作组,并明

确人员职责。同时企业具有绿色物流发展战略规划、目标方针,制定相应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并有人

力、财力、设备及技术等资源支持。

5.1.2 制度与体系

考核期内,企业建立标准化物流作业流程、能源计量与碳计量、能源消费统计、绿色采购、供应商管

理、节能降碳、绿色低碳培训、无纸化办公、光污染控制、生物多样性保护、社会责任履行等制度。同时企

业按GB/T24001和GB/T44054等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和能源管理体系,及碳排放管理体系等。

5.2 资源指标

5.2.1 设施

5.2.1.1 绿色建材使用率

考核期内,企业绿色建材使用量与建筑材料总使用量之比。该指标越高,绿色化程度越高。绿色建

材使用率按公式(1)计算。

GBMR=
GBMs
GBMa×

100% ……………………(1)

  式中:
GBMR ———绿色建材使用率;
GBMs ———绿色建材使用量,单位为吨(t)、平方米(m2)、立方米(m3)等;

GBMa ———建筑材料总使用量,单位为吨(t)、平方米(m2)、立方米(m3)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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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建筑节能率

建筑材料生产、房屋建筑和构筑物施工及使用过程中,满足同等需要或达到相同目的的条件下,使
用自然通风或自然采光等举措降低能耗的比例。该指标越高,绿色化程度越高。建筑节能率按公式(2)
计算。

ESRJ= 1-
ESs

ESc

æ

è
ç

ö

ø
÷×100% ……………………(2)

  式中:
ESRJ———建筑节能率;

ESs ———设计建筑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立方米(kgce/m3);

ESc ———参照建筑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立方米(kgce/m3)。

5.2.1.3 可再生能源发电与储能系统

考核期内,企业具备功能完备且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与储能系统。

5.2.1.4 雨水回收循环利用系统

考核期内,企业具备功能完备且处于正常运行状态的主要由集水、过滤、储存、处理、分配、控制和溢

流等系统构成的雨水循环系统。

5.2.1.5 绿化覆盖率

考核期内,地上建筑的外立面、地面、护坡被植被(如乔木、灌木、草坪等)覆盖的总面积与建筑用地

面积之比。该指标越高,绿色化程度越高。绿化覆盖率按公式(3)计算。

GR=
Ag

Sy
×100% ……………………(3)

  式中:
GR ———绿化覆盖率;
Ag ———地上建筑的外立面、地面、护坡被植被(如乔木、灌木、草坪等)覆盖的总面积,单位为平方

米(m2);
Sy ———建筑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2)。

5.2.2 设备

5.2.2.1 新能源载运工具比重

考核期内,企业自有和租用新能源载运工具数量与自有和租用载运工具总数量之比。该指标越

高,绿色化程度越高。新能源载运工具比重按公式(4)计算。

TVNRtw·tq=
TVNtw·tq

TV ×100% ……………………(4)

  式中:
TVNRtw·tq———新能源载运工具比重;
TVNtw·tq ———自有和租用新能源载运工具数量,单位为辆、架、艘等;
TV ———自有和租用载运工具总数量,单位为辆、架、艘等。

5.2.2.2 清洁环保载运工具比重

考核期内,企业自有和租用清洁环保载运工具数量与自有和租用载运工具总数量之比。该指标越

高,绿色化程度越高。清洁环保载运工具比重按公式(5)计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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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NRtm·tz=
TVNtm·tz

TV ×100% ……………………(5)

  式中:
TVNRtm·tz———清洁环保载运工具比重;
TVNtm·tz ———自有和租用清洁环保载运工具数量,单位为辆、架、艘等;
TV ———自有和租用载运工具总数量,单位为辆、架、艘等。

5.2.2.3 新能源装卸搬运工具比重

考核期内,企业自有和租用新能源装卸搬运工具数量与自有和租用装卸搬运工具总数量之比。该

指标越高,绿色化程度越高。新能源装卸搬运工具比重按公式(6)计算。

TVNRtw·tq=
TVNtw·tq

TV ×100% ……………………(6)

  式中:
TVNRtw·tq———新能源装卸搬运工具比重;
TVNtw·tq ———自有和租用新能源装卸搬运工具数量,单位为台、辆等;
TV ———自有和租用装卸搬运工具总数量,单位为台、辆等。

5.2.2.4 标准化周转器具比重

考核期内,企业标准化周转器具数量与周转器具总数量之比。该指标越高,绿色化程度越高。标准

化周转器具比重按公式(7)计算。

SRR=
Qasr

Qar
×100% ……………………(7)

  式中:
SRR———标准化周转器具比重;
Qasr ———标准化周转器具数量,单位为个;
Qar ———周转器具总数量,单位为个。
注:周转器具包括但不限于周转箱、托盘、笼车等。

5.2.2.5 能源计量器具应用率

考核期内,企业能源计量器具实际应用数量与按照GB/T44854—2024表1配备能源计量器具的

数量之比。该指标越高,绿色化程度越高。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率按公式(8)计算。

MIAR=
Qtmi

Qnmi
×100% ……………………(8)

  式中:
MIAR———能源计量器具应用率;
Qtmi ———能源计量器具实际应用数量,单位为个;
Qnmi ———按照GB/T44854—2024表1配备能源计量器具的数量,单位为个。

5.2.2.6 高能效设备比重

考核期内,物流业务中使用的高能效设备数量与企业所使用的同类设备总数量之比。该指标越

高,绿色化程度越高。高能效设备比重按公式(9)计算。

EER=
Qee

Qte
×100% ……………………(9)

  式中:
EER———高能效设备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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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ee ———高能效设备数量,单位为个、台等;

Qte ———企业所使用的同类设备总数量,单位为个、台等。
示例:高能效设备如:已获得“中国绿色产品”认证证书的设备;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能源效率标识的产品目

录》的设备,其能效等级达到1级或2级;纳入《重点用能产品设备能效先进水平、节能水平和准入水平》的设备,其能效

水平达到“节能水平”及以上(即节能水平或先进水平);已获得国家“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并被列入最新一期《节能产品

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设备。

5.2.3 能源

5.2.3.1 载运工具吨公里能耗

考核期内,企业同类载运工具平均每吨货物完成每公里运输距离的平均能源消耗量。该指标越

低,绿色化程度越高。载运工具吨公里能耗按公式(10)计算。

HTKFC=
FC

AD×TD ×100% ……………………(10)

  式中:
HTKFC———吨公里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吨公里(kgce/t·km);
FC ———能源消耗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AD ———平均载重量,单位为吨(t);
TD ———运输距离,单位为公里(km)。

5.2.3.2 物流节点单位容积能耗

考核期内,物流节点能耗与物流节点容积之比。同地域同类型物流节点作比。该指标越低,绿色化

程度越高。物流节点单位容积能耗按公式(11)计算。

SUVEC=∑
n

i=1
(ei×pi)

SV ×100% ……………………(11)

  式中:
SUVEC———物流节点单位容积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立方米(kgce/m3);

ei ———消耗的第i种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pi ———第i种能源的折算系数;
n ———能耗的能源品种数;
SV ———物流节点容积,单位为立方米(m3);
各种能源的折算系数为:
———用电量折算标准煤:0.1229kgce/(kW·h);
———用水量折算标准煤:0.0857kgce/t;
———用天然气折算标准煤:1.2143kgce/m3;
———用热折算标准煤:0.03412kgce/MJ;
———用柴油折算标准煤:1.4571kgce/kg。
注:依据GB/T18354—2021,物流节点是指具有与所承担物流功能相配套的基础设施和所要求的物流运营能力相

适应的运营体系的物流场所和组织。

5.2.3.3 使用可再生能源电量比重

考核期内,企业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与企业物流活动总用电量之比。该指标越高,绿色化程度

越高。使用可再生能源电量比重按公式(12)计算。

URER=
URE
Ea

×10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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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URER———使用可再生能源电量比重;
URE ———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Ea ———企业物流活动总用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5.2.4 包装

5.2.4.1 生物降解塑料包装使用率

考核期内,企业生物降解塑料包装使用量与塑料包装总使用量之比。该指标越高,绿色化程度越

高。生物可降解塑料包装使用率按公式(13)计算。

DPPR=
DPPQ
PPQ ×100%

……………………(13)

  式中:
DPPR———生物降解塑料包装使用率;
DPPQ———生物降解塑料包装使用量,单位为个、米(m)、千克(kg)等;
PPQ ———塑料包装总使用量,单位为个、米(m)、千克(kg)等。

5.2.4.2 减量化包装使用率

考核期内,企业某种减量化包装使用量与该种包装总使用量之比。该指标越高,绿色化程度越高。
减量化包装使用率按公式(14)计算。

RPR=
RPQi
PQi

×100% ……………………(14)

  式中:
RPR ———减量化包装使用率;

RPQi ———某种减量化包装使用量,单位为个、米(m)、千克(kg)等;

PQi ———某种包装总使用量,单位为个、米(m)、千克(kg)等。
注:减量化包装是指企业在必须使用包装且保障货物安全的情况下,通过采用优化方案或应用先进技术,使用更少

重量、数量及体积的包装。

5.2.4.3 再生材料包装使用率

考核期内,企业某种再生材料包装使用量与该种包装总使用量之比。该指标越高,绿色化程度越

高。再生材料包装使用率按公式(15)计算。

RMPR=
RMPQi
PQi

×100% ……………………(15)

  式中:
RMPR ———再生材料包装使用率;

RMPQi ———某种再生材料包装使用量,单位为个、米(m)、千克(kg)等;

PQi ———某种包装总使用量,单位为个、米(m)、千克(kg)等。

5.2.4.4 环保油墨使用率

考核期内,企业使用大豆油墨、水性油墨等环保油墨与油墨总使用量之比。该指标越高,绿色化程

度越高。环保油墨使用率按公式(16)计算。

HBYR=
HBYL
YML ×100%

……………………(16)

  式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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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YR———环保油墨使用率;
HBYL———环保油墨使用量,单位为千克(kg);
YML ———油墨总使用量,单位为千克(kg)。
注:环保油墨是指企业在必须使用油墨情况下,采用的安全环保的油墨。

5.3 运营指标

5.3.1 设施设备利用

5.3.1.1 周转器具循环使用比重

考核期内,物流环节之间周转器具循环周转次数与周转器具的总周转次数之比。该指标越高,绿色

化程度越高。周转器具循环使用比重按公式(17)计算。

Rc=
Nc

Nt
×100% ……………………(17)

  式中:

Rc———周转器具循环使用比重;

Nc———周转器具循环周转次数,单位为次;

Nt———周转器具的总周转次数,单位为次。

5.3.1.2 物流节点单位面积(容积)利用率

考核期内,物流节点吞吐量与物流节点面积(容积)之比。该指标越高,绿色化程度越高。物流节点

单位面积(容积)利用率按公式(18)计算。

FLTPA=
FLT

AV(SV)×100%
……………………(18)

  式中:
FLTPA ———物流节点单位面积(容积)利用率,单位为吨每平方米(t/m2)、件每平方米(件/m2)、

箱每平方米(箱/m2)或吨每立方米(t/m3)、件每立方米(件/m3)、箱每立方米

(箱/m3)等。

FLT ———物流节点吞吐量,单位为吨(t)、件、箱等;

AV(SV)———物流节点面积(容积),单位为平方米(m2)或立方米(m3)。

5.3.2 物流作业

5.3.2.1 实载率

考核期内,相同运输方式的载运工具的货运周转总量与额定载重总货运周转量之比。其中,额定载

重总货运周转量是企业相同运输方式的载运工具额定载重量与实际行驶里程之积的和。该指标越

高,绿色化程度越高。实载率按公式(19)计算。

LFx=
∑

i

1ACTxi

∑
i

1
(LCxi×ATMxi)

×100% ……………………(19)

  式中:

LFx  ———实载率;

ACTxi ———第x 类第i 辆(架、艘)相同运输方式的载运工具货运周转总量,单位为吨公里

(t·km)或TEU公里(TEU·km);

LCxi ———第x 类第i辆(架、艘)相同运输方式的载运工具额定载重量,单位为吨(t)或TEU;

ATMxi ———第x 类第i辆(架、艘)相同运输方式的载运工具实际行驶里程,单位为公里(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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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 散货密闭覆盖率

考核期内,企业某种运输方式下运输或仓储环节散货密闭覆盖的业务量与散货总业务量之比。该

指标越高,绿色化程度越高。散货密闭覆盖率按公式(20)计算。

SHMBRx=
MBMx

XHZMJx ×
100% ……………………(20)

  式中:
SHMBRx ———x 环节散货密闭覆盖率;
MBMx ———x 环节散货密闭覆盖的业务量,单位为车、堆、批等;
XHZMJx ———x 环节散货总业务量,单位为车、堆、批等。
注:散货密闭指通过使用苫布、罐体、集装箱等方式实现。

5.3.2.3 集装单元化运输比重

考核期内,企业使用集装单元化运输的货运周转量与总货运周转量之比。该指标越高,绿色化程度

越高。集装单元化运输比重按公式(21)计算。

CNTR=
UFUi
APiyd

×100% ……………………(21)

  式中:
CNTR ———集装单元化运输比重;
UFUi ———使用集装单元化运输的货运周转量,单位为吨公里(t·km)或 TEU公里(TEU·

km);
APiyd ———总货运周转量,单位为吨公里(t·km)或TEU公里(TEU·km)。
注:集装单元化是将物品放在周转容器内,组成统一规格的集装单元。

5.3.2.4 铁路和水路货运周转量比重

考核期内,企业铁路和水路货运周转量与总货运周转量之比。该指标越高,绿色化程度越高。铁路

和水路周转量比重按公式(22)计算。

UOABR=
Oabc

APiyd
×100% ……………………(22)

  式中:
UOABR———铁路和水路货运周转量比重;
Oabc ———铁路和水路货运周转量,单位为吨公里(t·km)或TEU公里(TEU·km);
APiyd ———总货运量,单位为吨公里(t·km)或TEU公里(TEU·km)。

5.3.2.5 共同配送比重

考核期内,企业使用共同配送的货运周转量与总货运周转量之比。该指标越高,绿色化程度越高。
共同配送比重按公式(23)计算。

Rjd=
LVjd

APiyd
×100% ……………………(23)

  式中:
Rjd ———共同配送比重;
LVjd ———企业使用共同配送的货运周转量,单位为吨公里(t·km)或TEU公里(TEU·km);
APiyd———总货运周转量,单位为吨公里(t·km)或TEU公里(TEU·km)。

5.3.2.6 物流包装回收率

考核期内,企业最终回收的物流包装量与包装总使用量之比。该指标越高,绿色化程度越高。物流

01

GB/T37099—2026



包装回收率按公式(24)计算。

LPRR=
LPQa
PQa

×100% ……………………(24)

  式中:
LPRR———物流包装回收率;
LPQa ———最终回收的物流包装量,单位为个、千克(kg)等;
PQa ———包装总使用量,单位为个、千克(kg)等。

5.3.2.7 重复用水量比重

考核期内,企业重复利用水量与企业用水量之比。其中,企业用水量为企业取水量与企业重复利用

水量之和。该指标越高,绿色化程度越高。重复用水量比重按公式(25)计算。

R=
Vr

Vi+Vr
×100% ……………………(25)

  式中:
R ———重复用水量比重;
Vr ———企业重复利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Vi ———企业取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5.3.3 数智化运营

5.3.3.1 电子面单使用率

考核期内,企业使用电子面单的数量与总面单数量之比。该指标越高,绿色化程度越高。电子面单

使用率按公式(26)计算。

EFSUR=
EFSi
FSa

×100% ……………………(26)

  式中:
EFSUR———电子面单使用率;
EFSi ———使用电子面单的数量,单位为张;
FSa ———总面单数量,单位为张。

5.3.3.2 智能设备覆盖率

考核期内,企业某一物流环节使用智能设备完成的业务量与对应环节总物流业务量之比。该指标

越高,绿色化程度越高。智能设备覆盖率按公式(27)计算。

SPR=
Qsp

Qtre
×100% ……………………(27)

  式中:
SPR———智能设备渗透率;
Qsp ———某一物流环节使用智能设备完成的业务量,单位为吨公里(t·km)、吨(t);
Qtre ———对应环节总物流业务量,单位为吨公里(t·km)、吨(t)。
注:智能设备指AGV、无人机、无人叉车等。

5.3.3.3 能耗智能监控率

考核期内,企业通过智能电表、智能水表等方式实现智能监控的某类能耗用量与该类能耗总量之

比。该指标越高,绿色化程度越高。能耗智能监控率按公式(28)计算。

IECMR=
Qiecm

Qen
×10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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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IECMR———能耗智能监控率;
Qiecm ———通过智能电表、智能水表等方式实现智能监控的某类能耗用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

(kgce);
Qen ———某类能源消耗总量,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5.3.3.4 智能调度覆盖率

考核期内,企业某一物流环节通过智能调度系统完成的物流业务量与对应环节总物流调度业务量

之比。该指标越高,绿色化程度越高。智能调度覆盖率按公式(29)计算。

ISCR=
OQisc

APjd
×100% ……………………(29)

  式中:
ISCR———智能调度覆盖率;
OQisc ———某一物流环节通过智能调度系统完成的物流业务量,单位为单、个、次、条等;

APjd ———对应环节总物流调度业务量,单位为单、个、次、条等。
注:智能调度系统完成的物流业务量是指通过智能调度系统完成的运输任务与仓储任务订单数或指令数。

5.4 环境指标

5.4.1 温室气体

5.4.1.1 运输活动单位业务量温室气体排放量

考核期内,企业某类运输方式温室气体排放量与该类运输方式总业务量比值。其中,温室气体排放

量按照 WB/T1135或ISO14083等标准核算。单位业务量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30)计算。

EydwGHG=
EGHGyd

APiyd
……………………(30)

  式中:
EydwGHG———运输方式单位业务量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每吨公里(tCO2e/t·km)

或吨二氧化碳当量每TEU公里(tCO2e/TEU·km);
EGHGyd ———企业某类运输方式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APiyd ———企业某类运输活动总业务量,单位为吨公里(t·km)或TEU公里(TEU·km)。

5.4.1.2 物流节点单位业务量温室气体排放量

考核期内,企业物流节点某环节温室气体排放量与物流节点某环节业务量比值。其中,温室气体排

放量按照 WB/T1135或ISO14083等标准核算。单位业务量温室气体排放量按公式(31)计算。

EgdwGHG=
EGHGgd

APigd
……………………(31)

  式中:
EgdwGHG———物流节点单位业务量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二氧化碳当量(CO2e/t);

EGHGgd ———物流节点某环节温室气体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APigd ———物流节点某环节业务量,单位为吨(t)。

5.4.2 大气污染物

5.4.2.1 单位业务量载货汽车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考核期内,企业物流活动使用的载货汽车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与总物流业务量之比。该指标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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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绿色化程度越高。单位业务量载货汽车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按公式(32)计算。

ULAPi=
EQ
APi

……………………(32)

  式中:
ULAPi———单位业务量载货汽车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为克每吨(g/t)、克每箱(g/箱)、克每件

(g/件)等;
EQ ———企业物流活动使用的载货汽车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单位为克(g);
APi ———总物流业务量,单位为吨(t)、箱、件等。
注:载货汽车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指考核期内企业使用的载货汽车产生的气态污染物排放量和颗粒物排放量

之和。

其中,企业物流活动使用的载货汽车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按公式(33)计算。

EQ=∑
m

w=1EQw ……………………(33)

  式中:
EQ ———企业物流活动使用的载货汽车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单位为克(g);
EQw ———考核期内所有载货汽车车型第w 种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单位为克(g);
m ———污染物类型总数。
其中,所有载货汽车车型第w 种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按公式(34)计算。

EQw =∑
n

j=1∑
2

x=1∑
5

y=0EQjxyw ……………………(34)

  式中:
EQw ———考核期内所有载货汽车车型第w 种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单位为克(g);

EQjxyw———考核期内第jxy类型车,w 种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单位为克(g)。

j ———车型;
n ———车型总数;
x ———燃料类型;

y ———排放标准。
其中,企业所用运载汽车第jxy类型车w 种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按公式(35)计算。

EQjxyw =Pjxy ×Mjxy ×Efjxyw ……………………(35)
  式中:

EQjxyw———考核期内第jxy类型车,w 种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单位为克(g);
Pjxy

———考核期内jxy类型车保有量,单位为辆;
Mjxy

———考核期内jxy类型车平均行驶里程,单位为千米(km);
Efjxyw———jxy类型车w 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克每千米(g/km)。

j ———车型;
x ———燃料类型;

y ———排放标准。
注:载货汽车大气污染物排放因子见附录A的表A.1。

5.4.2.2 单位业务量柴油叉车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考核期内,柴油叉车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与总物流业务量之比。该指标越低,绿色化程度越高。其

中,柴油叉车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指气态污染物排放量和颗粒物排放量之和。单位业务量柴油叉车大气

污染物排放量按公式(36)计算。

UDFAPi=
EQ
APi

×100% ……………………(36)

  式中:
31

GB/T37099—2026



UDFAPi———单位业务量柴油叉车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为克每吨(g/t)、克每箱(g/箱)、克每件

(g/件)等;
EQ ———柴油叉车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单位为克(g);
APi ———总物流业务量,单位为吨(t)、箱、件等。
其中,柴油叉车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按公式(37)计算。

EQ=∑
m

w=1EQw ……………………(37)

  式中:
EQ ———柴油叉车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单位为克(g);
EQw ———考核期内柴油叉车w 种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单位为克(g);
m ———污染物类型总数。
其中,企业所有柴油叉车w 种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按公式(38)计算。

EQw =∑
6

x=1∑
5

y=0EQxyw ……………………(38)

  式中:
EQw ———考核期内柴油叉车w 种污染物总排放量,单位为克(g);
EQxyw ———考核期内第xy 类型柴油叉车,w 种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单位为克(g);
x ———代表功率范围;

y ———代表排放标准。
其中,第xy 类型柴油叉车,w 种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按公式(39)计算。

EQxyw =Pxy ×Hxy ×Efxyw ……………………(39)
  式中:

EQxyw———第xy 类型柴油叉车,w 种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单位为克(g);
Pxy

———功率范围为x、排放标准为y 的柴油叉车保有量,单位为辆;
Hxy

———考核期内xy 类型柴油叉车平均使用时间,单位为小时(h);
Efxyw———xy 类型柴油叉车,w 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克每千瓦时(g/kwh)。
注:柴油叉车大气污染物排放因子见表A.2。

5.4.2.3 单位业务量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

考核期内,企业锅炉产生的颗粒物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氮氧化物排放量、汞及其化合物排放量

总和与总物流业务量之比。该指标越低,绿色化程度越高。单位业务量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按公式

(40)计算。

UBAPi=
EQw

APi
×100% ……………………(40)

  式中:
UBAPi———单位业务量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为毫克每吨(mg/t);
EQw ———锅炉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单位为毫克(mg);
APi ———总物流业务量,单位为吨(t)。
其中,锅炉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按公式(41)计算。

EQw =∑
n

w=0EQjw ……………………(41)

  式中:
EQw ———锅炉大气污染物总排放量,单位为毫克(mg);
EQjw———第j类型锅炉,w 种大气污染物的总排放量,单位为毫克(mg);
n ———污染物类型总数。
其中,第j类型锅炉,w 种大气污染物的总排放量按公式(42)计算。

EQjw =Pj ×Hj ×Rj ×Efjw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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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EQjw———第j类型锅炉,w 种大气污染物的总排放量,单位为毫克(mg);
Pj ———j类型锅炉每小时燃料消耗量,单位为吨每时(t/h);
Hj ———j类型锅炉平均工作时间,单位为小时(h);
Rj ———j类型锅炉烟气量排污系数;
Efjw———j类型锅炉,w 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浓度,单位为毫克每吨(mg/t);

j ———锅炉类型。
注:锅炉大气污染物烟气量排污系数见《排放源统计调查产排污核算方法和系数手册》(生态环境部公告2021年第

24号)附表1的序号227《工业锅炉(热力供应)行业系数手册》。锅炉大气污染物烟气量数据收集表示例见附

录B的表B.1。

5.4.3 固体废物

5.4.3.1 单位业务量固体废物产生量

考核期内,企业在物流活动中总固体废物产生量与总物流业务量之比。该指标越低,绿色化程度越

高。单位业务量固体废物产生量按公式(43)计算。

USPi=
ES
APi

×100% ……………………(43)

  式中:
USPi———单位业务量固体废物产生量,单位为千克每吨(kg/t)、千克每箱(kg/箱)、千克每件

(kg/件)等;
ES ———总固体废物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
APi ———总物流业务量,单位为吨(t)、箱、件等。
注:固体废物包括废钢铁、废包装、废纸箱及废纸、废轮胎等。固体废物产生量数据收集表示例见附录B中的表

B.2。

其中,固体废物的产生量按公式(44)计算。

ES=∑
n

i=1PiWi ……………………(44)

  式中:
ES———总固体废物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
Pi ———考核期内i类型固体废物量,单位为个、千克(kg)、辆等;
Wi ———i类型固体废物的重量,单位为千克每个(kg/个)、千克每个(kg/个)、千克每辆(kg/辆)。

5.4.3.2 固体废物合规处理率

考核期内,企业在物流活动中固体废物合规处理量与总固体废物产生量之比。该指标越高,绿色化

程度越高。固体废物合规处理率按公式(45)计算。

GCCPR=
GCCPi
ES ×100% ……………………(45)

  式中:
GCCPR———固体废物合规处理率;
GCCPi ———固体废物合规处理量,单位为千克(kg);
ES ———总固体废物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

5.4.4 液体污染物

5.4.4.1 单位业务量液体污染物排放量

考核期内,企业在物流活动中总液体污染物排放量与总物流业务量之比。该指标越低,绿色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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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单位业务量液体污染物排放量按公式(46)计算。

ULPi=
EL
APi

×100% ……………………(46)

  式中:
ULPi———单位业务量液体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为升每吨(L/t);
EL ———企业总液体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为升(L);
APi ———总物流业务量,单位为吨(t)。
注:液体污染物包括废弃机油、柴油、汽油、污水等。液体污染物排放量数据收集表示例见附录B中的表B.3。

其中,企业总液体污染物排放量按公式(47)计算。

EL=∑
n

i=1Pi ……………………(47)

  式中:
EL ———企业总液体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为升(L);
Pi ———考核期内i类型液体污染物排放量,n 为液体污染物类型数,单位为升(L)。

5.4.4.2 液体污染物合规处理率

考核期内,企业在物流活动中液体污染物合规处理量与总液体污染物排放量之比。该指标越高,绿
色化程度越高。其中,企业污水排放应遵循国家相关环保标准的要求。液体污染物合规处理率按公式

(48)计算。

SCCPR=
SCCPi
EL ×100% ……………………(48)

  式中:
SCCPR———液态污染物合规处理率;
SCCPi ———液态污染物合规处理量,单位为升(L);
EL ———总液体污染物排放量,单位为升(L)。

5.4.5 噪声污染

5.4.5.1 噪声排放值

企业在物流节点的噪声排放值,单位为dB(A)。该指标符合GB12348的要求,说明企业的绿色化

程度较高。噪声污染排放数据表示例见表B.4。

5.4.5.2 作业岗位噪声暴露控制率

考核期内,企业噪声暴露水平合格的岗位数与处在噪声暴露中的岗位总数之比。该指标越低,绿色

化程度越高。作业岗位噪声暴露控制率(49)计算。

ZSR=
ZSGi
ZGS×100%

……………………(49)

  式中:
ZSR ———作业岗位噪声暴露控制率;
ZSGi ———噪声暴露水平合格的岗位数,单位为个;
ZGS ———处在噪声暴露中的岗位总数,单位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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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大气污染物排放因子

A.1 载货汽车大气污染物排放因子

载货汽车大气污染物排放因子见表A.1。

表 A.1 载货汽车大气污染物排放因子

单位为克每千米

车辆类型 燃料类型
排放

标准

CO HCa NOx
b PM2.5c PM10d

排放

因子

排放

因子

排放

因子

排放

因子

排放

因子

微型、轻型

载货汽车

汽油

柴油

国Ⅰ前 47.83 4.987 3.310 0.099 0.110

国Ⅰ 26.16 3.324 2.006 0.060 0.067

国Ⅱ 21.54 2.210 1.656 0.018 0.020

国Ⅲ 5.61 0.610 0.534 0.011 0.012

国Ⅳ 2.37 0.169 0.229 0.006 0.007

国Ⅴ 2.37 0.169 0.172 0.006 0.007

国Ⅰ前 3.28 2.097 6.758 0.435 0.483

国Ⅰ 4.19 2.040 5.578 0.269 0.299

国Ⅱ 3.22 1.305 5.578 0.261 0.290

国Ⅲ 1.88 0.368 3.765 0.130 0.144

国Ⅳ 1.48 0.186 2.636 0.058 0.064

国Ⅴ 1.48 0.186 2.240 0.012 0.013

中型载货汽车

汽油

柴油

国Ⅰ前 123.13 6.884 5.807 0.293 0.326

国Ⅰ 75.79 6.777 2.979 0.159 0.177

国Ⅱ 23.32 3.023 2.905 0.072 0.080

国Ⅲ 10.71 1.371 1.713 0.044 0.049

国Ⅳ 4.50 0.573 0.907 0.044 0.049

国Ⅴ 4.50 0.573 0.680 0.044 0.049

国Ⅰ前 12.05 3.560 10.782 1.322 1.450

国Ⅰ 4.24 1.612 7.479 0.905 1.006

国Ⅱ 4.63 0.421 6.221 0.273 0.303

国Ⅲ 2.09 0.203 6.221 0.171 0.190

国Ⅳ 1.65 0.103 4.354 0.099 0.110

国Ⅴ 1.65 0.103 3.701 0.020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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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载货汽车大气污染物排放因子 (续)

单位为克每千米

车辆类型 燃料类型
排放

标准

CO HCa NOx
b PM2.5c PM10d

排放

因子

排放

因子

排放

因子

排放

因子

排放

因子

重型载货汽车

汽油

柴油

国Ⅰ前 123.13 6.749 5.807 0.293 0.326

国Ⅰ 75.79 6.759 2.979 0.159 0.177

国Ⅱ 23.32 3.006 2.905 0.072 0.080

国Ⅲ 10.71 1.354 1.713 0.044 0.049

国Ⅳ 4.50 0.555 0.907 0.044 0.049

国Ⅴ 4.50 0.555 0.680 0.044 0.049

国Ⅰ前 13.60 4.083 13.823 1.322 1.450

国Ⅰ 5.79 0.897 9.589 0.623 0.692

国Ⅱ 3.08 0.520 7.934 0.502 0.558

国Ⅲ 2.79 0.255 7.934 0.243 0.270

国Ⅳ 2.20 0.129 5.554 0.138 0.153

国Ⅴ 2.20 0.129 4.721 0.027 0.030

  a HC为碳氢化合物,其排放量以碳(C)当量表示(假定碳氢比为1∶1.88)。
bNOx 为氮氧化物,其排放量以二氧化氮(NO2)当量表示。
cPM2.5为细颗粒物,是指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2.5μm的颗粒物。
dPM10为可吸入颗粒物,是指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10μm 的颗粒物。

A.2 柴油叉车大气污染物排放因子

柴油叉车大气污染物排放因子见表A.2。

表 A.2 柴油叉车大气污染物排放因子

车辆类型 排放标准

额定净功率

Pmax

kW

CO HC NOx PMb

排放因子a

g/kW·h

排放因子a

g/kW·h

排放因子a

g/kW·h

排放因子a

g/kW·h

柴油叉车 国Ⅰ

130≤Pmax≤560 5.0 1.3 9.2 0.54

75≤Pmax<130 5.0 1.3 9.2 0.7

37≤Pmax<75 6.5 1.3 9.2 0.85

18≤Pmax<37 8.4 2.1 10.8 1.0

8≤Pmax<18 8.4 — — —

0<Pmax<8 12.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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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柴油叉车大气污染物排放因子 (续)

车辆类型 排放标准

额定净功率

Pmax

kW

CO HC NOx PMb

排放因子a

g/kW·h

排放因子a

g/kW·h

排放因子a

g/kW·h

排放因子a

g/kW·h

柴油叉车

国Ⅱ

国Ⅲ

国Ⅳ

130≤Pmax≤560 3.5 1.0 6.0 0.2

75≤Pmax<130 5.0 1.0 6.0 0.3

37≤Pmax<75 5.0 1.3 7.0 0.4

18≤Pmax<37 5.5 1.5 8.0 0.8

8≤Pmax<18 6.6 — — 0.8

0<Pmax<8 8.0 — — 1.0

Pmax>560 3.5 — — 0.20

130≤Pmax≤560 3.5 — — 0.20

75≤Pmax<130 5.0 — — 0.30

37≤Pmax<75 5.0 — — 0.40

Pmax<37 5.5 — — 0.60

Pmax>560 3.5 0.40 3.5 0.10

130≤Pmax≤560 3.5 0.19 2.0 0.025

75≤Pmax<130 5.0 0.19 3.3 0.025

56≤Pmax<75 5.0 0.19 3.3 0.025

37≤Pmax<56 5.0 — — 0.025

Pmax<37 5.5 — — 0.60

  a 柴油叉车污染物排放因子参见GB20891。
b 颗粒物(PM)指在温度不超过325K(52℃)的稀释排气中,由规定的过滤介质收集到的排气中所有物质。

91

GB/T37099—2026



附 录 B
(资料性)

数据收集表示例

B.1 锅炉大气污染物烟气量数据收集表示例

锅炉大气污染物烟气量数据收集表示例见表B.1。

表B.1 锅炉大气污染物烟气量数据收集表示例

锅炉类型

工作

时间

h

每小时燃

料消耗量

t/h,m3/h

排气

量

m3

颗粒物a 二氧化硫b 氮氧化物c 汞及其化合物d 氨e

排放

浓度a

mg/m3

排放

量

mg

排放

浓度b

mg/m3

排放

量

mg

排放

浓度c

mg/m3

排放

量

mg

排放

浓度d

mg/m3

排放

量

mg

排放

浓度e

mg/m3

排放

量

mg

燃煤锅炉

天然气锅炉

燃油锅炉

液化石油

气锅炉

燃气锅炉

煤气锅炉

  a 颗粒物排放浓度测定方法见 HJ836—2017、GB5468—1991和GB/T16157—1996。
b 二氧 化 硫 排 放 浓 度 测 定 方 法 见 HJ/T 56—2000、HJ57—2017、HJ629—2011、HJ1131—2020 和

HJ1240—2021。
c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测定方法见 HJ/T42—1999、HJ/T43—1999、HJ692—2014、HJ693—2014、HJ1132—

2020和 HJ1240—2021。
d 汞及其化合物排放浓度测试方法见 HJ543—2009。
e 氨排放浓度测试方法见 HJ1330—2023。

B.2 固体废物产生量数据收集表示例

固体废物产生量数据收集表示例见表B.2。

表B.2 固体废物产生量数据收集表示例

固体废物类型 排放量 单位

废钢铁 kg

废包装 kg

废纸箱及废纸 kg

废轮胎 个

废周转箱 个

报废叉车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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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固体废物产生量数据收集表示例 (续)

固体废物类型 排放量 单位

废托盘 个

废载货汽车 辆

废集装箱 个

流通加工边角余料 kg

废电子产品 个

  注:企业自行添加未在表中列出但企业实际产生的其他固体废物品种。

B.3 液体污染物排放量数据收集表示例

液体污染物排放量数据收集表示例见表B.3。

表B.3 液体污染物排放量数据收集表示例

液体污染物类型 排放量/L

废弃机油

废弃柴油

废弃汽油

污水

  注:企业自行添加未在表中列出但企业实际排放的其他液体污染物品种。

B.4 噪声污染排放数据收集表示例

噪声污染排放数据收集表示例见表B.4。

表B.4 噪声污染排放数据收集表示例

单位为分贝

物流节点
昼夜e 噪声值

昼间 夜间

转运型节点a

储存型节点b

流通型节点c

综合型节点d

  a 转运型节点指铁路货运站、公路货运站、空港、港口、码头等。
b 储存型节点指储备仓库、营业仓库、中转仓库、口岸仓库、港口仓库、货栈等。
c 流通型节点指流通仓库、流通中心、配送中心等。
d 综合型节点指在物流系统中集中于1个节点中全面实现2种以上主要功能,并且在结点中并非独立完成各自

功能,而是将若干功能有机结合于一体,有效衔接的集约型节点。
e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夜间是指晚上10点至次日早晨6点之间的期间。设区的市级以上人

民政府可以另行规定本行政区域夜间的起止时间,夜间时段长度为8h。昼间是指夜间时段以外的其他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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